
 

Mazars 集團發布《亞洲可持續報告：歐盟的倡議是否可作為該區域

環境、社會和治理的披露基準》 

2022 年 9 月，國際審計、稅務和諮詢公司 Mazars 宣布與東京工業大學發布一份合作研究報

告，題為《亞洲可持續報告：歐盟的倡議是否可作為該區域環境、社會和治理的披露基準》 

該報告由東京工業大學編制，旨在更好地了解歐盟的可持續報告前景，以及與日本、韓國、泰國和新加

坡四個主要亞洲管轄區的比較情況。雖然這四個國家不代表整個亞洲，但它們面臨著其他亞洲管轄區所

面臨的類似挑戰，包括印度、中國和印度尼西亞。 

預計全球可持續發展報告格局將不斷變化，越來越多地考慮到 ESG 轉型風險和機遇，該報告為亞洲監管

機構、亞洲商業領袖，以及其他利益相關者提供所需信息和關鍵思維點，幫助他們更廣泛地了解歐盟和

亞洲各種可持續性報告方法的阻礙和機遇，包括： 

• 概述歐盟和亞洲的可持續報告前景，以及最近的信息披露發展如何影響高質量企業 ESG 數據

的可用性。 

• 來自歐盟和亞洲專家的背景洞察和觀點強調了亞洲監管機構、企業和金融利益相關者在製定相

關應對措施時面臨的挑戰，包括平衡國際投資者的可持續數據期望和通常非常複雜的國內經濟

現實。 

• 制定可持續性報告框架，討論各司法管轄區主要報告義務的嚴格程度，從而能夠建立一個可供

比較的報告基準，以便於確定各管轄區當前的目標水平。 

• 通過探討歐盟的方法轉變、對雙重重要性的調整，以及建立綠色活動的共同分類法，對選定歐

盟可持續報告倡議的可移植性潛力進行評估，逐漸導致亞洲法律和政策制定者以及商界領袖對

其計劃不同的接受程度。 

 

更嚴格的可持續發展報告即將推廣 

就利益相關者範圍和重要性考慮而言，可持續報告的嚴格程度正在全球範圍內加速提高。目前，最先進

的提案來自歐盟，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宣布的計劃也相當先進。歐盟現有的和計劃中的框架代表

了當前全球可持續報告嚴格程度的基準，其重點是強制性規則，並逐漸擴大了其涵蓋的利益相關者的範

圍。 



 

亞洲在可持續報告相關法律、規則或強制性法規方面，總體不太嚴格。例如，泰國和新加坡目前要求在

“遵守或解釋”的基礎上提交可持續報告。日本計劃在 2022 至 2023 財年期間為大型上市公司引入強制

性可持續報告。韓國至少在 2025 年之前將保持自願性 ESG 披露。 

 

報告義務存在明顯分歧 

公司在其可持續報告中需要涵蓋的領域和主題存在明顯分歧，歐盟選擇了一種植根於全球報告倡議組織

(GRI) 的全球可持續發展標準委員會（GSSB）方法啟發的“雙重重要性”概念的多方利益相關者方法。

然而，所有觀察到的亞洲管轄區都選擇了以投資者為導向的“單一重要性”，主要是與《國際財務報告

準則》（IFRS）、國際可持續發展標準委員會（ISSB）和氣候相關財務信息披露工作組（TCFD）相一

致。 

此外，儘管歐盟和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要求或將要求對報告的可持續性信息進行獨立保證——即首先是

有限的，然後是合理的——但所觀察到的亞洲司法管轄區並不要求進行外部第三方核查，只有新加坡和

日本建議這樣做。 

 

發現重大經濟風險 

 

報告指出，如果出現與可持續發展報告有關的監管分歧，以及隨後不遵守歐盟法律、規則和條例的情

況，全球經營的亞洲公司和供應商將面臨重大經濟風險。一方面，歐盟公司可能面臨競爭優勢，因為它

們比同行更符合 ESG 要求。另一方面，也同時存在競爭劣勢，主要是由於增加企業報告要求所帶來的成

本提高。 

 

國際公司和監管機構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是可持續報告相關規則的可移植性。例如，《企業可持續發展

報告指令》（CSRD）的新規定要求非歐盟公司如果在歐盟產生超過 1.5 億歐元的淨營業額，就必須編制

可持續發展報告。雖然這一要求並不影響將可持續報告標準視為等同於歐盟標準的司法管轄區的第三國

企業，但它構成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例子，說明歐盟的可持續性報告計劃將如何影響亞洲的可持續性報告

以及監管分歧的潛在風險。 

 

後顧之憂 

 

該報告顯示，歐盟的可持續報告規則對大多數亞洲管轄區來說過於嚴格，因為它們要么沒有充分

考慮當地經濟體的重大自然資源和化石燃料風險，要么沒有充分顧及許多亞洲國家的新興經濟體

地位。就可持續報告而言，面臨挑戰的關鍵條款是歐盟的雙重重要性方法，許多亞洲行業集團和



 

監管機構認為，短期內難以整合。亞洲的司法管轄區普遍贊成以財務物質為導向的全球可持續發

展報告基準，與 TCFD 建議和擬議的 ISSB 標準緊密一致。 

 

義務產生 

雖然 CSRD 計劃可能會給亞洲的企業帶來新的義務，但歐盟的許多可持續報告相關計劃仍與亞洲框架計

劃重疊，從而為提高可移植性和減少監管分歧提供了潛在的途徑。因此，歐盟分類法可以作為一個模

板，考慮允許某些與天然氣和核相關的活動被視為對可持續性目標的貢獻。儘管許多 ESG 利益相關者

（包括內部的專家諮詢機構）對此頗有爭議，但這一修訂後的分類法將使歐盟在更大程度上與包括日

本、韓國和東盟在內的幾個亞洲管轄區的各種“過渡分類法”保持一致。 

Mazars 集團合夥人 Emmanuel Thierry 對報告的研究結果致謝，感謝報告的首席作者，東京工業大學

環境與社會學院的 Kim Schumacher 博士，他說：我們希望報告的調查結果有助於監管機構、商業領

袖、投資者和其他感興趣的利益相關者更好地了解歐盟的經驗，並了解亞洲公司和監管機構的現有背

景。提供這些見解和觀點有助於為可持續發展戰略和實踐提供信息，擴大關於標準等同或趨同之路的討

論。” 

 

 

 

https://www.mazars.hk/Home/Insights/International-report/Sustainability-reporting-in-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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